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9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戴耀銘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陳廷瑋律師

            高夢霜律師

            吳昌坪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3年度偵字第704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戴耀銘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戴耀銘明知愷他命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第2條第2項第3款所列管之第三級毒品，未經允許不得販

賣，竟基於販賣第三級毒品之犯意，於民國112年4月下旬某

日21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在臺南市安

南區安吉路與安中路2段交岔路口，由王銀享進入前開車輛

之副駕駛座後，被告交付愷他命1包約5公克予王銀享，王銀

享則交付新臺幣（下同）7500元予被告，以此方式完成毒品

交易1次，因認被告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之販

賣第三級毒品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

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

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

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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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

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

參照）。另對向正犯之立為證人，如購買毒品者之指證某人

為販毒者，雖非屬共犯證人之類型，但其陳述因有獲邀減刑

誘因之利害關係，本質上存有較大之虛偽危險性，為擔保其

所為不利於對向共犯之陳述之真實性，尤應有足以令人確信

其陳述為真實之補強證據，始得據為不利被告之認定；而所

謂補強證據，係指該證人之陳述本身以外之別一證據，而與

其陳述具有關連性，並因兩者之相互利用，而得以證明其所

指之犯罪事實具有相當程度之真實性者而言（最高法院99年

台上字第6303號判決可資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戴

耀銘於警詢及偵查之自白、證人王銀享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

述、本院搜索票、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扣押

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各1份、搜索照片8張等，為其主要論

據。

四、訊據被告固供稱認識王銀享，惟堅詞否認有販賣第三級毒品

犯行，並辯稱：其於112年4月下旬某日21時許，沒有駕駛車

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與王銀享在臺南市安南區安吉

路與安中路2段交岔路口碰面，也沒有販賣愷他命給王銀

享，警詢當時怕被收押，所以照著王銀享說的內容陳述等

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主張：證人王銀享指訴被告有於11

2年4月下旬、112年6月24日2次販賣毒品之行為，檢察官只

起訴112年4月下旬這次，但被告於112年4月下旬每晚均有活

動安排，應無法於該段時間販賣愷他命給王銀享。又王銀享

於偵訊證述最有印象的是6月24日該次交易，4月下旬那次已

經不記得，其所為陳述有重大瑕疵，且無法排除有構陷被告

以獲得減刑之動機，因此王銀享之指述或被告之自白均需要

補強證據，惟由搜索扣押筆錄觀之，被告家中並未扣到任何

毒品咖啡包或愷他命，是本件未有其他補強證據可佐證被告

有起訴書所載的犯行，請求給予被告無罪之諭知等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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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㈠證人王銀享雖於警詢時指稱：所販賣的愷他命及毒品咖啡包

來源都是被告，最後一次是112年4月下旬21時許約在臺南市

安南區安吉路一段路邊，被告駕駛白色BMW自小客車停在路

邊，伊開白色賓士前往，伊上被告的副駕駛座，被告交付毒

品愷他命5公克，伊交付7500元等情（偵1卷第25至26頁）；

另其於偵訊時證述：「（問：最後一次與戴耀銘購買毒品之

時間、地點？交易經過？）112年6月24日，在安定區許中營

的產業道路旁，戴耀銘開車來的，我被我的朋友綽號『阿

勝』載到現場，我朋友就走了，我到戴耀銘的車上跟戴耀銘

交易毒品，我拿1500元現金給戴耀銘，戴耀銘給我1克的愷

他命，我就在車上把愷他命施用完了。」、「(問：你在警

詢時說，112年4月下旬有向戴耀銘再買1次愷他命，是否如

此？）我印象中有，但是記得不清楚，最清楚的是6月24

日。」（偵2卷第91頁）。證人王銀享於偵訊時表示清楚記

憶112年6月24日該次交易，對於112年4月下旬21時交易毒品

乙事，雖有印象、但記不清楚，則確實之交易時間及交易經

過，是否即如其警詢所述，並非無疑；又王銀享經合法傳

喚、拘提均未到庭作證，有個人戶籍資料查詢、臺灣高等法

院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本院送達證書、報到單各2份、法

院在監在押簡列表、113年12月31日報告書各1份（本院卷第

133至135頁、第151至157頁、第175至179頁、第221頁）附

卷可憑，其亦未曾提供與被告聯繫毒品交易之相關佐證，則

王銀享指稱最後一次係於112年4月下旬與被告交易毒品愷他

命等情，並非全無瑕疵可指。

　㈡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固曾坦承有於112年4月下旬21時許，以

FACETIME聯繫，與王銀享約在臺南市安南區安吉路的88清粥

小菜，王銀享開車到場，就到伊車上，由伊將重量約5公克

愷他命交給王銀享，王銀享交付7500元，兩人以一手交錢、

一手交貨方式交易（偵2卷第18至19頁、第101頁），縱被告

有詳細指出交易地點係「88清粥小菜」，然其於審理時已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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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當時有在該地點與王銀享見面，亦否認有交易毒品乙事，

則被告供述前後已有不一。而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持

本院核發之搜索票，於113年3月4日16時35分起至18時10分

止，至被告臺南市○○區○○路000巷0號22樓之5住處執行

搜索，並未扣得任何毒品，且扣得被告持用之手機2支，經

偵辦之偵查佐檢視均未有被告與王銀享之聯繫紀錄等情，亦

有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聲搜字第342號搜索票、臺南市政

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職

務報告各1份（偵2卷第53至59頁、第127頁）在卷可參，無

法有效作為王銀享證述被告販賣毒品之補強證據。

五、綜上所述，被告曾經自白犯行之舉固然可疑，然證人王銀享

之證詞是否可信，存有可議之處，已如前述，又欠缺證據補

強其所述之真實性，未達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

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亦未能使本院達到被告確實有罪之

心證。從而，揆諸上開說明，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

證據法則，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六、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翁逸玲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奕翔、張雅婷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蕭雅毓

　　　　　　　　　　　　　　　　法　官　張瑞德

　　　　　　　　　　　　　　　　法　官　廖建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秋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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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9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戴耀銘






選任辯護人  陳廷瑋律師
            高夢霜律師
            吳昌坪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704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戴耀銘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戴耀銘明知愷他命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所列管之第三級毒品，未經允許不得販賣，竟基於販賣第三級毒品之犯意，於民國112年4月下旬某日21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在臺南市安南區安吉路與安中路2段交岔路口，由王銀享進入前開車輛之副駕駛座後，被告交付愷他命1包約5公克予王銀享，王銀享則交付新臺幣（下同）7500元予被告，以此方式完成毒品交易1次，因認被告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第4條第3項之販賣第三級毒品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另對向正犯之立為證人，如購買毒品者之指證某人為販毒者，雖非屬共犯證人之類型，但其陳述因有獲邀減刑誘因之利害關係，本質上存有較大之虛偽危險性，為擔保其所為不利於對向共犯之陳述之真實性，尤應有足以令人確信其陳述為真實之補強證據，始得據為不利被告之認定；而所謂補強證據，係指該證人之陳述本身以外之別一證據，而與其陳述具有關連性，並因兩者之相互利用，而得以證明其所指之犯罪事實具有相當程度之真實性者而言（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6303號判決可資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戴耀銘於警詢及偵查之自白、證人王銀享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本院搜索票、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各1份、搜索照片8張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供稱認識王銀享，惟堅詞否認有販賣第三級毒品犯行，並辯稱：其於112年4月下旬某日21時許，沒有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與王銀享在臺南市安南區安吉路與安中路2段交岔路口碰面，也沒有販賣愷他命給王銀享，警詢當時怕被收押，所以照著王銀享說的內容陳述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主張：證人王銀享指訴被告有於112年4月下旬、112年6月24日2次販賣毒品之行為，檢察官只起訴112年4月下旬這次，但被告於112年4月下旬每晚均有活動安排，應無法於該段時間販賣愷他命給王銀享。又王銀享於偵訊證述最有印象的是6月24日該次交易，4月下旬那次已經不記得，其所為陳述有重大瑕疵，且無法排除有構陷被告以獲得減刑之動機，因此王銀享之指述或被告之自白均需要補強證據，惟由搜索扣押筆錄觀之，被告家中並未扣到任何毒品咖啡包或愷他命，是本件未有其他補強證據可佐證被告有起訴書所載的犯行，請求給予被告無罪之諭知等語。經查：
　㈠證人王銀享雖於警詢時指稱：所販賣的愷他命及毒品咖啡包來源都是被告，最後一次是112年4月下旬21時許約在臺南市安南區安吉路一段路邊，被告駕駛白色BMW自小客車停在路邊，伊開白色賓士前往，伊上被告的副駕駛座，被告交付毒品愷他命5公克，伊交付7500元等情（偵1卷第25至26頁）；另其於偵訊時證述：「（問：最後一次與戴耀銘購買毒品之時間、地點？交易經過？）112年6月24日，在安定區許中營的產業道路旁，戴耀銘開車來的，我被我的朋友綽號『阿勝』載到現場，我朋友就走了，我到戴耀銘的車上跟戴耀銘交易毒品，我拿1500元現金給戴耀銘，戴耀銘給我1克的愷他命，我就在車上把愷他命施用完了。」、「(問：你在警詢時說，112年4月下旬有向戴耀銘再買1次愷他命，是否如此？）我印象中有，但是記得不清楚，最清楚的是6月24日。」（偵2卷第91頁）。證人王銀享於偵訊時表示清楚記憶112年6月24日該次交易，對於112年4月下旬21時交易毒品乙事，雖有印象、但記不清楚，則確實之交易時間及交易經過，是否即如其警詢所述，並非無疑；又王銀享經合法傳喚、拘提均未到庭作證，有個人戶籍資料查詢、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本院送達證書、報到單各2份、法院在監在押簡列表、113年12月31日報告書各1份（本院卷第133至135頁、第151至157頁、第175至179頁、第221頁）附卷可憑，其亦未曾提供與被告聯繫毒品交易之相關佐證，則王銀享指稱最後一次係於112年4月下旬與被告交易毒品愷他命等情，並非全無瑕疵可指。
　㈡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固曾坦承有於112年4月下旬21時許，以FACETIME聯繫，與王銀享約在臺南市安南區安吉路的88清粥小菜，王銀享開車到場，就到伊車上，由伊將重量約5公克愷他命交給王銀享，王銀享交付7500元，兩人以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方式交易（偵2卷第18至19頁、第101頁），縱被告有詳細指出交易地點係「88清粥小菜」，然其於審理時已否認當時有在該地點與王銀享見面，亦否認有交易毒品乙事，則被告供述前後已有不一。而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於113年3月4日16時35分起至18時10分止，至被告臺南市○○區○○路000巷0號22樓之5住處執行搜索，並未扣得任何毒品，且扣得被告持用之手機2支，經偵辦之偵查佐檢視均未有被告與王銀享之聯繫紀錄等情，亦有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聲搜字第342號搜索票、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職務報告各1份（偵2卷第53至59頁、第127頁）在卷可參，無法有效作為王銀享證述被告販賣毒品之補強證據。
五、綜上所述，被告曾經自白犯行之舉固然可疑，然證人王銀享之證詞是否可信，存有可議之處，已如前述，又欠缺證據補強其所述之真實性，未達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亦未能使本院達到被告確實有罪之心證。從而，揆諸上開說明，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六、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翁逸玲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奕翔、張雅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蕭雅毓
　　　　　　　　　　　　　　　　法　官　張瑞德
　　　　　　　　　　　　　　　　法　官　廖建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秋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9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戴耀銘



選任辯護人  陳廷瑋律師
            高夢霜律師
            吳昌坪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3年度偵字第704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戴耀銘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戴耀銘明知愷他命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第2條第2項第3款所列管之第三級毒品，未經允許不得販賣
    ，竟基於販賣第三級毒品之犯意，於民國112年4月下旬某日
    21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在臺南市安南
    區安吉路與安中路2段交岔路口，由王銀享進入前開車輛之
    副駕駛座後，被告交付愷他命1包約5公克予王銀享，王銀享
    則交付新臺幣（下同）7500元予被告，以此方式完成毒品交
    易1次，因認被告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第4條第3項之販賣第
    三級毒品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
    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
    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
    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
    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
    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
    參照）。另對向正犯之立為證人，如購買毒品者之指證某人
    為販毒者，雖非屬共犯證人之類型，但其陳述因有獲邀減刑
    誘因之利害關係，本質上存有較大之虛偽危險性，為擔保其
    所為不利於對向共犯之陳述之真實性，尤應有足以令人確信
    其陳述為真實之補強證據，始得據為不利被告之認定；而所
    謂補強證據，係指該證人之陳述本身以外之別一證據，而與
    其陳述具有關連性，並因兩者之相互利用，而得以證明其所
    指之犯罪事實具有相當程度之真實性者而言（最高法院99年
    台上字第6303號判決可資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戴
    耀銘於警詢及偵查之自白、證人王銀享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
    述、本院搜索票、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扣押
    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各1份、搜索照片8張等，為其主要論
    據。
四、訊據被告固供稱認識王銀享，惟堅詞否認有販賣第三級毒品
    犯行，並辯稱：其於112年4月下旬某日21時許，沒有駕駛車
    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與王銀享在臺南市安南區安吉
    路與安中路2段交岔路口碰面，也沒有販賣愷他命給王銀享
    ，警詢當時怕被收押，所以照著王銀享說的內容陳述等語。
    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主張：證人王銀享指訴被告有於112年4
    月下旬、112年6月24日2次販賣毒品之行為，檢察官只起訴1
    12年4月下旬這次，但被告於112年4月下旬每晚均有活動安
    排，應無法於該段時間販賣愷他命給王銀享。又王銀享於偵
    訊證述最有印象的是6月24日該次交易，4月下旬那次已經不
    記得，其所為陳述有重大瑕疵，且無法排除有構陷被告以獲
    得減刑之動機，因此王銀享之指述或被告之自白均需要補強
    證據，惟由搜索扣押筆錄觀之，被告家中並未扣到任何毒品
    咖啡包或愷他命，是本件未有其他補強證據可佐證被告有起
    訴書所載的犯行，請求給予被告無罪之諭知等語。經查：
　㈠證人王銀享雖於警詢時指稱：所販賣的愷他命及毒品咖啡包
    來源都是被告，最後一次是112年4月下旬21時許約在臺南市
    安南區安吉路一段路邊，被告駕駛白色BMW自小客車停在路
    邊，伊開白色賓士前往，伊上被告的副駕駛座，被告交付毒
    品愷他命5公克，伊交付7500元等情（偵1卷第25至26頁）；
    另其於偵訊時證述：「（問：最後一次與戴耀銘購買毒品之
    時間、地點？交易經過？）112年6月24日，在安定區許中營
    的產業道路旁，戴耀銘開車來的，我被我的朋友綽號『阿勝』
    載到現場，我朋友就走了，我到戴耀銘的車上跟戴耀銘交易
    毒品，我拿1500元現金給戴耀銘，戴耀銘給我1克的愷他命
    ，我就在車上把愷他命施用完了。」、「(問：你在警詢時
    說，112年4月下旬有向戴耀銘再買1次愷他命，是否如此？
    ）我印象中有，但是記得不清楚，最清楚的是6月24日。」
    （偵2卷第91頁）。證人王銀享於偵訊時表示清楚記憶112年
    6月24日該次交易，對於112年4月下旬21時交易毒品乙事，
    雖有印象、但記不清楚，則確實之交易時間及交易經過，是
    否即如其警詢所述，並非無疑；又王銀享經合法傳喚、拘提
    均未到庭作證，有個人戶籍資料查詢、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
    押全國紀錄表、本院送達證書、報到單各2份、法院在監在
    押簡列表、113年12月31日報告書各1份（本院卷第133至135
    頁、第151至157頁、第175至179頁、第221頁）附卷可憑，
    其亦未曾提供與被告聯繫毒品交易之相關佐證，則王銀享指
    稱最後一次係於112年4月下旬與被告交易毒品愷他命等情，
    並非全無瑕疵可指。
　㈡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固曾坦承有於112年4月下旬21時許，以F
    ACETIME聯繫，與王銀享約在臺南市安南區安吉路的88清粥
    小菜，王銀享開車到場，就到伊車上，由伊將重量約5公克
    愷他命交給王銀享，王銀享交付7500元，兩人以一手交錢、
    一手交貨方式交易（偵2卷第18至19頁、第101頁），縱被告
    有詳細指出交易地點係「88清粥小菜」，然其於審理時已否
    認當時有在該地點與王銀享見面，亦否認有交易毒品乙事，
    則被告供述前後已有不一。而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持
    本院核發之搜索票，於113年3月4日16時35分起至18時10分
    止，至被告臺南市○○區○○路000巷0號22樓之5住處執行搜索
    ，並未扣得任何毒品，且扣得被告持用之手機2支，經偵辦
    之偵查佐檢視均未有被告與王銀享之聯繫紀錄等情，亦有臺
    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聲搜字第342號搜索票、臺南市政府警
    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職務報
    告各1份（偵2卷第53至59頁、第127頁）在卷可參，無法有
    效作為王銀享證述被告販賣毒品之補強證據。
五、綜上所述，被告曾經自白犯行之舉固然可疑，然證人王銀享
    之證詞是否可信，存有可議之處，已如前述，又欠缺證據補
    強其所述之真實性，未達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
    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亦未能使本院達到被告確實有罪之
    心證。從而，揆諸上開說明，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
    證據法則，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六、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翁逸玲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奕翔、張雅婷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蕭雅毓
　　　　　　　　　　　　　　　　法　官　張瑞德
　　　　　　　　　　　　　　　　法　官　廖建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秋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9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戴耀銘



選任辯護人  陳廷瑋律師
            高夢霜律師
            吳昌坪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704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戴耀銘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戴耀銘明知愷他命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所列管之第三級毒品，未經允許不得販賣，竟基於販賣第三級毒品之犯意，於民國112年4月下旬某日21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在臺南市安南區安吉路與安中路2段交岔路口，由王銀享進入前開車輛之副駕駛座後，被告交付愷他命1包約5公克予王銀享，王銀享則交付新臺幣（下同）7500元予被告，以此方式完成毒品交易1次，因認被告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第4條第3項之販賣第三級毒品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另對向正犯之立為證人，如購買毒品者之指證某人為販毒者，雖非屬共犯證人之類型，但其陳述因有獲邀減刑誘因之利害關係，本質上存有較大之虛偽危險性，為擔保其所為不利於對向共犯之陳述之真實性，尤應有足以令人確信其陳述為真實之補強證據，始得據為不利被告之認定；而所謂補強證據，係指該證人之陳述本身以外之別一證據，而與其陳述具有關連性，並因兩者之相互利用，而得以證明其所指之犯罪事實具有相當程度之真實性者而言（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6303號判決可資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戴耀銘於警詢及偵查之自白、證人王銀享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本院搜索票、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各1份、搜索照片8張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供稱認識王銀享，惟堅詞否認有販賣第三級毒品犯行，並辯稱：其於112年4月下旬某日21時許，沒有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與王銀享在臺南市安南區安吉路與安中路2段交岔路口碰面，也沒有販賣愷他命給王銀享，警詢當時怕被收押，所以照著王銀享說的內容陳述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主張：證人王銀享指訴被告有於112年4月下旬、112年6月24日2次販賣毒品之行為，檢察官只起訴112年4月下旬這次，但被告於112年4月下旬每晚均有活動安排，應無法於該段時間販賣愷他命給王銀享。又王銀享於偵訊證述最有印象的是6月24日該次交易，4月下旬那次已經不記得，其所為陳述有重大瑕疵，且無法排除有構陷被告以獲得減刑之動機，因此王銀享之指述或被告之自白均需要補強證據，惟由搜索扣押筆錄觀之，被告家中並未扣到任何毒品咖啡包或愷他命，是本件未有其他補強證據可佐證被告有起訴書所載的犯行，請求給予被告無罪之諭知等語。經查：
　㈠證人王銀享雖於警詢時指稱：所販賣的愷他命及毒品咖啡包來源都是被告，最後一次是112年4月下旬21時許約在臺南市安南區安吉路一段路邊，被告駕駛白色BMW自小客車停在路邊，伊開白色賓士前往，伊上被告的副駕駛座，被告交付毒品愷他命5公克，伊交付7500元等情（偵1卷第25至26頁）；另其於偵訊時證述：「（問：最後一次與戴耀銘購買毒品之時間、地點？交易經過？）112年6月24日，在安定區許中營的產業道路旁，戴耀銘開車來的，我被我的朋友綽號『阿勝』載到現場，我朋友就走了，我到戴耀銘的車上跟戴耀銘交易毒品，我拿1500元現金給戴耀銘，戴耀銘給我1克的愷他命，我就在車上把愷他命施用完了。」、「(問：你在警詢時說，112年4月下旬有向戴耀銘再買1次愷他命，是否如此？）我印象中有，但是記得不清楚，最清楚的是6月24日。」（偵2卷第91頁）。證人王銀享於偵訊時表示清楚記憶112年6月24日該次交易，對於112年4月下旬21時交易毒品乙事，雖有印象、但記不清楚，則確實之交易時間及交易經過，是否即如其警詢所述，並非無疑；又王銀享經合法傳喚、拘提均未到庭作證，有個人戶籍資料查詢、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本院送達證書、報到單各2份、法院在監在押簡列表、113年12月31日報告書各1份（本院卷第133至135頁、第151至157頁、第175至179頁、第221頁）附卷可憑，其亦未曾提供與被告聯繫毒品交易之相關佐證，則王銀享指稱最後一次係於112年4月下旬與被告交易毒品愷他命等情，並非全無瑕疵可指。
　㈡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固曾坦承有於112年4月下旬21時許，以FACETIME聯繫，與王銀享約在臺南市安南區安吉路的88清粥小菜，王銀享開車到場，就到伊車上，由伊將重量約5公克愷他命交給王銀享，王銀享交付7500元，兩人以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方式交易（偵2卷第18至19頁、第101頁），縱被告有詳細指出交易地點係「88清粥小菜」，然其於審理時已否認當時有在該地點與王銀享見面，亦否認有交易毒品乙事，則被告供述前後已有不一。而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於113年3月4日16時35分起至18時10分止，至被告臺南市○○區○○路000巷0號22樓之5住處執行搜索，並未扣得任何毒品，且扣得被告持用之手機2支，經偵辦之偵查佐檢視均未有被告與王銀享之聯繫紀錄等情，亦有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聲搜字第342號搜索票、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職務報告各1份（偵2卷第53至59頁、第127頁）在卷可參，無法有效作為王銀享證述被告販賣毒品之補強證據。
五、綜上所述，被告曾經自白犯行之舉固然可疑，然證人王銀享之證詞是否可信，存有可議之處，已如前述，又欠缺證據補強其所述之真實性，未達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亦未能使本院達到被告確實有罪之心證。從而，揆諸上開說明，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六、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翁逸玲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奕翔、張雅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蕭雅毓
　　　　　　　　　　　　　　　　法　官　張瑞德
　　　　　　　　　　　　　　　　法　官　廖建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秋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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